
文件标题：关于印发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

九县府办发〔2013〕88 号

九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

划分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场，沙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及驻县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

养区划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13年 6月 27

日

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已成为

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为优化畜禽养殖业结构，合理

布局场点，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的环境保护，尽可能

减轻畜禽养殖业污染，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

令第 9 号）、《省环境保护厅、省农业厅关于加快推进畜

禽养殖业污染减排工作的通知》（赣环发〔2012〕4 号）等

有关规定，结合九江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提高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水平和技术，遏制畜禽养

殖污染恶化趋势，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结合我县生

态建设规划要求，调整优化全县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

调发展，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

生态化。

二、划分原则

1．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

则；



2．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3．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4．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5．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

三、养殖区分类

县行政辖区内畜禽养殖区域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

非禁养区三大类。

1．禁养区。禁养区是指畜禽养殖按照法律、法规、行

政规章等规定，在指定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养殖畜

禽；禁养区范围内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区），由县人民

政府依法责令限期搬迁或关闭。

2．限养区。限养区是指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适养区过渡

区域，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一定区域内

限定畜禽养殖数量，禁止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限养区

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治理，使污染物处理达到要

求，未按期完成治理的，应限期搬迁或关闭。

3．适养区。适养区是指畜禽养殖除禁养区、限养区以

外的区域，原则上作为畜禽养殖可养区。在畜禽养殖可养

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应当遵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相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



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符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

求。

四、区域划分

（一）禁养区范围

1．九江县县城规划区（含赛城湖新城）及周围 500 米

范围以内的区域。

2．乡（镇、场、区）规划区及周围 500 米范围以内的

区域。

3．乡（镇、场、区）和村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周围上

游 1000 米、下游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4．重要地表水体功能区范围内（长江九江县境内干流

两岸 1000 米陆域、长江九江县境内支流两岸 500 米陆

域）。

5．县境内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周边 1000 米范围

陆域及九江县行政区域内批准成立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

6．规划的各类工业区及周边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7．距离居民生活区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8．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它区域。



（二）限养区范围

1．九江县县城规划区上风向 1 公里范围内和乡（镇、

场、区）规划区以及新农村建设点范围内的区域。

2．国道、高速公路、铁路、省道等交通主干道沿线两

侧 3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3．行政村、自然村人口聚集区周边 300 米范围以内的

区域。

4．根据城镇发展规划和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

求，应当限制养殖的区域。

（三）非禁养区范围

禁养区和限养区以外的其它区域为可养区。各乡

（镇、场、区）在行政村规划时可划出一定的区域用于建

立畜禽养殖小区或规模化养殖场，实行污染物集中治理和

废弃物综合利用。

五、工作要求

1．在禁养区，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

区内现有的各类畜禽养殖场（区）必须限期搬迁或关

闭。

2．在限养区内，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要按照环

境保护的有关规定，控制畜禽养殖规模，现有的畜禽养殖



场要通过治理污染，各类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并根据城

镇发展实际，逐步实施关停。

3．在可养区，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必须符合城镇环

保规划和《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布局合

理，选址适当。

4．对新、扩、改建畜禽养殖场时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

响环评制度和“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报经审批权

限的环保主管部门同意方可试运行，试运行三个月后申请验

收。

5．县发改、环保、农业、国土、畜牧等部门在规划、

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应根据本方案要求严格审批

程序，切实推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6．畜禽养殖场排放的污染物应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

费。

7．县农业主管部门划定全县畜禽养殖功能区域。

六、保障措施

1．明确部门职责。县环保部门要加强农村环境管理，

对非禁养区内新、扩、改建规模养殖场“三同时”执行情

况进行全程监督，严格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建成后要组

织严格的环保验收。县农业部门要做好农村清洁能源工程



与养猪户治污工程相结合，积极做好批准的新、扩、改建

规模养猪场沼气工程的技术指导和设施规划工作。

2．强化联合执法。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由各乡（镇、

场、区）负责组织协调环保、农业、国土、水利和畜牧等

部门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联合执法。坚决查处和打击

各种养殖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确保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方

案的顺利实施。

3．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保意识，

利用媒体、电台、讲座等进行广泛宣传，引导爱护环境的

文明风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群众理解支持畜禽养

殖区域划分工作，并积极主动参与。



抄送：县委、人大、政协、纪委办公室，县人武部政工科，县法

院，

县检察院。

九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6月 27 日

印发


